
二 零 一 二 年 二 月 十 六 日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
葵 青 區 議 會  

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 
第 一 次 會 議 議 程 (二 零 一 二 )(修 訂 ) 

 
時    間  議 程  

編 號  
 

議   題  

  介 紹 /諮 詢  
 

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1  二 零 一 二 至 二 零 一 三 年 度 運 輸 署 工 作 計 劃  
(由 運 輸 署 提 出 ) 
(交 通 及 運 輸 文 件 第 1/2012 號 ) 
 

下 午 三 時 正  2  二 零 一 二 至 二 零 一 三 年 度 葵 青 區 巴 士 路 線 發 展 計 劃  
(由 運 輸 署 提 出 ) 
(交 通 及 運 輸 文 件 第 2、2(修 訂 )、2a、2b、2c、 2d、 2e、

2f、 2g、 2h、 2i、 2j、 2k、 2l、 2m、 2n、 2o、 2p、 2q、

2r、 2s、 2t、 2u、 2v 及 2w/2012 號 ) 
 

下 午 三 時 三 十 分  3  建 議 修 改 現 有 橫 跨 聯 接 街 的 行 人 輔 助 線 之 安 排  
(由 運 輸 署 提 出 ) 
(交 通 及 運 輸 文 件 第 3/2012 號 ) 
 

下 午 四 時 正  4  葵 涌 貨 櫃 碼 頭 南 路 第 六 號 迴 旋 處 的 擬 建 分 流 行 車 線  
(由 運 輸 署 提 出 ) 
(交 通 及 運 輸 文 件 第 11/2012 號 ) 
 

  討 論 事 項  
 

下 午 四 時 三 十 分  5  要 求 保 留 大 窩 口 道 及 上 角 街 交 界 (近 葵 涌 商 場 )過 路 處  
(由 黃 潤 達 議 員 提 出 ) 
(交 通 及 運 輸 文 件 第 4 及 4a/2012 號 ) 
 
動 議：“葵 青 區 議 會 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支 持 保 留 大 窩 口 道 及

上 角 街 交 界 (近 葵 涌 商 場 )過 路 處，讓 居 民 多 一 個 選 擇，方 便

區 內 長 者 、 傷 殘 人 士 過 馬 路 ， 使 用 商 場 設 施 。 ” 
動 議 人 ： 黄 潤 達 議 員  
和 議 人 ： 梁 志 成 議 員 ， 梁 錦 威 議 員  
 

下 午 四 時 四 十 五 分  6  巴 士 乘 客 安 全 事 宜  
(由 梁 子 穎 議 員 提 出 ) 
(交 通 及 運 輸 文 件 第 5、 5a 及 5b/2012 號 ) 
 
 
 
 



時    間  議 程  
編 號  

 

議   題  

下 午 五 時 正  7  小 巴 路 線 83A號 加 價 事 宜  
(由 梁 子 穎 議 員 提 出 ) 
(交 通 及 運 輸 文 件 第 6 及 6a/2012 號 ) 
 

  報 告 事 項  
 

下 午 五 時 十 五 分  8   葵 青 區 交 通 意 外 報 告 (1.1.2012- 31.1.2012 及 2011 全 年

報 告 ) 
(交 通 及 運 輸 文 件 第 7/2012 號 ) 
 

下 午 五 時 二 十 五 分  9  路 政 署 過 去 兩 個 月 內 完 成、正 在 施 工 或 規 劃 在 未 來 六 個

月 動 工 的 主 要 交 通 改 善 工 程 項 目 及 時 間 表  
(交 通 及 運 輸 文 件 第 8/2012 號 ) 
 

下 午 五 時 三 十 五 分  10  工 作 報 告  
 
(a) 道 路 安 全 工 作 小 組  
 (交 通 及 運 輸 文 件 第 9/2012 號 ) 
 
(b) 公 共 交 通 服 務 工 作 小 組  
 (交 通 及 運 輸 文 件 第 10/2012 號 ) 
 

下 午 五 時 四 十 分   其 他 事 項  
 

下 午 五 時 四 十 五 分  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 
二 零 一 二 年 四 月 十 二 日  
 

(備 註 ： 每 名 委 員 在 每 一 項 介 紹 /諮 詢 及 討 論 事 項 的 議 程 中 ， 最 多 可 發 言 兩 次 ， 每 次
不 可 超 過 兩 分 鐘。在 報 告 時 間 內，每 位 委 員 只 可 就 個 別 跟 進 事 項 發 言 一 次 ，
限 時 兩 分 鐘。每 項 議 題 將 按 議 程 編 訂 的 時 間 進 行 討 論，請 委 員 留 意 其 發 言 時
間 ， 以 避 免 會 議 超 時 進 行 。 ) 

 
葵 青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二 零 一 二 年 二 月  


